

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承诺书

本人 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，报考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       岗位。
本人承诺，2026年8月31日前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。逾期未取得，取消聘用资格，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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